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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

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2)

有關 IBM個人電腦業務的
非常重大收購

及
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財務顧問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

非常重大收購及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就  IBM 個人電腦業務的非常重大收購等事項作出第
一項公告。第一項公告的界定詞彙，涵義與本公告相同。

根據資產購買協議，本公司與  IBM 已簽訂多項附屬協議。根據該等協議， IBM 將向
聯想集團提供範圍廣泛的過渡服務，協助聯想集團在首次交割後從事該業務。根據上市
規則，IBM 將於首次交割時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所以附屬協議所涉及的若干交
易，將於首次交割時及其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附屬協議將由首次交割起生
效。

資產收購和持續關連交易須得到獨立股東批准，並且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2條，就批准
持續關連交易及其各自的年度上限在股東特別大會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本公司將成立
獨立董事委員會，對持續關連交易作出考慮，以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向股東寄發通函，其中載有批准資產收購和批准持
續關連交易的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有關資產購買協議和附屬協議的進一步詳情、獨立
財務顧問就持續關連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的函件、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持續關
連交易致獨立股東函件。

本公司將委任一位獨立財務顧問，就持續關連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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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資產購買協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與  IBM 訂立附屬協議，據此，
IBM 將會向聯想集團提供各類服務，並將會處理若干過渡事項。由於根據上市規則，
IBM 將於首次交割時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4條，附屬協議所
涉及的交易，將於首次交割時及其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至於知識產權協議，
雖然亦屬於持續關連交易，但因為並無任何應支付的現金代價，因此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34條的最低豁免水平。

附屬協議將於首次交割時生效，基本上以首次交割已落實為條件。

年度上限

相關附屬協議的年度上限詳情列載如下：

過渡服務協議

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三個年度的各年，根據過渡服務協議應付的費用總額，將分別不
會超過2.85億美元、2.23億美元和1.97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該業務的歷史成本而釐定，已將根據本協議將作出的付款所引起的潛在
稅務後果計算在內，另加10%不確定因素溢價。

策略性融資和資產處置服務協議

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五個年度的各年， IBM 根據策略性融資和資產處置服務協議下
的客戶融資服務應付予本公司的費用總額，將分別不會超過800萬美元、900萬美元、900
萬美元、900萬美元和900萬美元。

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五個年度的各年，本公司根據策略性融資和資產處置服務協議下
的分銷渠道融資服務和過剩產品處置服務應付予  IBM 的費用總額，將分別不會超過
0.89億美元、0.92億美元、0.93億美元、0.95億美元和0.97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估計未來業務量而釐定，已將根據本協議將作出的付款所引起的潛在稅
務後果計算在內，另加10%不確定因素溢價。

IGS 服務協議

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五個年度的各年，本公司根據  IGS 服務協議應付予  IBM 的費用
總額，將分別不會超過2.73億美元、3.18億美元、1.88億美元、1.91億美元和1.95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估計未來業務量、具市場競爭力的質保服務條款、協定收入攤分安排而
釐定，已將根據本協議將作出的付款所引起的潛在稅務後果計算在內，另加10%不確定因
素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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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五個年度的各年， IBM 根據  IGS 服務協議應付予本公司的費用
總額，將分別不會超過0.15億美元、0.15億美元、0.15億美元、0.16億美元和0.16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估計未來業務量和協定收入攤分安排而釐定，已將根據本協議將作出的
付款所引起的潛在稅務後果計算在內，另加10%不確定因素溢價。

內部使用購買協議

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五個年度的各年，根據內部使用購買協議應付的費用總額，將分
別不會超過3.68億美元、3.77億美元、3.83億美元、3.9億美元和3.98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協定定價機制和估計未來業務量而釐定，已將根據本協議將作出的付款
所引起的潛在稅務後果計算在內，另加10%不確定因素溢價。

市場支持協議

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五個年度的各年，根據市場支持協議應付的費用總額，將分別不
會超過2.91億美元、2.78億美元、1.94億美元、0.77億美元和0.26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協定定價結構、估計未來業務量、預測未來服務減少幅度而釐定，已將
根據本協議將作出的付款所引起的潛在稅務後果計算在內，另加10%不確定因素溢價。

總分銷協議

根據本協議在下列情況下，本公司將獲允許向  IBM 提供個人電腦和某些服務： (i)先前
已和  IBM 訂立不可轉讓購買協議的客戶；(ii)經  IBM 使用商業上合理的努力游說其直接
向本公司購買產品後，仍堅持直接向  IBM 購買產品與服務的客戶；或(iii)位於首次交割
時尚未交割的國家。將提供的個人電腦和服務的金額，將取決於上述情況會否發生。

本公司認為，源於總分銷協議的持續關連交易的交易價值，無須受到任何年度上限的限
制，理由如下： (a)由於堅持直接向  IBM 購買產品及服務的客戶身份和數目不確定，也
完全非本公司和  IBM 所能控制，故無可能釐定年度上限； (b)由於有關客戶在該等協議
下並無任何合約責任向  IBM 購買定額的產品及／或服務，故亦無法確知有關購買協議
可產生的實際銷售量；(c)由於並無相關的以往模式可循，因此本公司不能預測此等客戶
的身份或數量； (d)總分銷協議的安排，旨在保障本公司不至於流失只想與  IBM 交易的
客戶（而  IBM 將不會直接在安排中賺取任何利潤），因此符合本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包括少數股東）。

因此，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2)條規定，不就總分銷協議產
生的交易價值設定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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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事項協議

董事預期，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各年，根據僱員事項協議應付
的費用總額，將分別不會超過0.47億美元和0.47億美元，而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兩個財政年度內將支付的費用總額，無論如何將不會超過0.47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僱員事項協議所載付款相關條款而釐定。

房地產安排

董事預期，首次交割後五個年度的各年，根據房地產安排應付的費用總額，將分別不會
超過0.78億美元、0.54億美元、0.3億美元、0.3億美元和0.31億美元。

上述總額乃根據估計成本而釐定，已將根據本協議將作出的付款所引起的潛在稅務後果
計算在內，另加10%不確定因素溢價。

年期超過三年的原因

年期超過三年的協議共五份，分別是策略性融資和資產處置服務協議、IGS服務協議、市
場支持協議、內部使用購買協議和商標許可協議，該等協議年期均為五年。部分房地產
安排的年期亦可能超過三年。原因闡述如下：

(a) 確保該業務的延續性和順利融合，以及經擴大集團取得成功；

(b) 表示本公司和  IBM 攜手促使經擴大集團整合的承諾；

(c) 允許本公司和  IBM 在合作中達到互利雙贏，例如本公司可無需支付任何代價而使用
IBM 品牌並獲得  IBM 作為最大的企業客戶，以及進一步受惠於  IBM 現存的全球服
務能力； IBM 則可從本公司收到有關售後服務和融資服務的保證收費；

(d) 允許本公司管理層專注於該業務的過渡經營和增長；及

(e) 根據房地產安排，分租  IBM 目前租用並將繼續保留的物業的一部分，租期將與
IBM 的主租約同期屆滿，某些部分可能超過三年，而其中一項的年期可能至二零一
四年為止。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5(1)條，相關的獨立財務顧問將在其致獨立董事委員會意見函中，
解釋為何上述協議需要較長年期，以及相關類別的協議訂立相關的年期是正常的商業慣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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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各項持續關連交易都必須作出申報、公告和獲得獨立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的批准。

董事認為，各項持續關連交易都是根據本公司與  IBM 之間的公平磋商，按照正常商業
條款而訂立的。

本公司尋求獨立股東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及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各自的年度上限，乃以本公
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7至14A.41條所載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年度審議的規則為條件。本
公司進一步承諾，若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或安排有任何變更或更新，本公司將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載的一切適用規定。

原因與好處

請參閱第一項公告「進行資產收購和附屬協議的原因和好處」一節內「訂立主要附屬協議的
原因和好處」分節。另外請參閱第一項公告「附屬協議」一節內各相關附屬協議的概要。

聯想集團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聯想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提供先進的信息科技產品
和服務。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向股東寄發通函，其中載有批准資產收購和持續關
連交易的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有關資產購買協議和附屬協議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
員會就持續關連交易致獨立股東函件、將獲委任的獨立財務顧問就持續關連交易向獨立
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的函件。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包括柳傳志先生、楊元慶先生、馬雪征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曾
茂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黃偉明先生、吳家瑋教授和丁利生先生。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涵義如下。第一項公告所界定的詞語，若沒有
與下列定義不一致，涵義應與本公告相同。

「附屬協議」 指 詳情已載於本公告「附屬協議」一節的協議和安排

「上限」 指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價值的建議年度限額

「本公司」 指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根據香港法
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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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按上市規則所載之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指 過渡服務協議、策略性融資和資產處置服務協議、IGS 服
務協議、內部使用購買協議、市場支持協議、總分銷協
議、僱員事項協議和房地產安排所涉及的交易

「股東特別大會」 指 將為考慮並且在合適時通過包括資產收購和持續關連交
易等事項而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

「第一項公告」 指 本公司就有關  IBM 個人電腦業務的非常重大收購等事
項，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發出的公告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會的獨立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明
先生、吳家瑋教授和丁利生先生

「獨立股東」 指 在資產收購或任何一項持續關連交易中沒有重大利益的
股東

本公告內，港元與美元之間按7.8港元兌1美元匯率兌換，這並不代表任何港元金額，可以
實際上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為美元。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柳傳志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及文㶅報）刊登的內容。


